关于征集南京市金陵中学教职工代表大会提案的通知
各位代表：
2026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实施“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为深入贯彻落实学校建设目标，充分发挥教代会代表在学校民主管理和监督中的重要作用，广泛征集教职工对学校发展的意见建议，共促学校高质量发展，金陵中学党委研究决定于3月下旬举办八届三次教职工代表大会。现面向全体教代会代表征集教代会提案，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案征集时间
2026年3月9日至2026年3月20日。

二、提案征集对象
[bookmark: _GoBack]我校第八届教职工全体正式代表。

三、提案范围
提案要在符合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切合学校实际情况提出，相关范围如下：
1. 有关学校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执行上级有关规定的建议和方案；
2. 有关学校内涵式发展、提高办学质量、学风教风建设以及学校改革、建设、事业发展的建议和方案；
3. 有关学校教学、科研、基建、管理、社会服务、关心教职工工作和生活及其他行政事务方面的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建议和方案；
4. 有关学校教职工普遍关心的其他重大问题的建议和方案。

四、提案要求
1. 教代会正式代表应在广泛听取教职工意见的基础上，就学校改革与发展的全局性工作和教职工普遍关心的重要事项提出提案，提案应注重调查研究，力求情况准确。
2. 提案必须是一事一案。不同内容应列为不同提案。提案由三个方面内容组成：提案题目、提案内容、具体建议，不完整的提案不予受理。提案标题，即要求解决什么问题（关于......的提案）；提案内容，即提出提案的理由、原因或根据；具体建议，即提出解决问题的主张和办法。
3．提案统一按照《南京市金陵中学八届三次教职工代表大会提案表》填写，允许另附页补充。
4. 提案须由一位正式代表（提案人）提出，两位或两位以上教职工附议。提案人和附议人在纸质版提案表上签名后方可作为有效提案。

五、提案提交
1. 填写好《南京市金陵中学八届三次教职工代表大会提案表》后，同时交纸质稿和word稿。其中纸质稿由提案人和附议人亲自签名后，统一交至两校区校务办公室；word稿在线发送给工会王诚俊老师（QQ：491417297）。
2. 提案提交截止时间：2026年3月20日中午12点。


南京市金陵中学八届三次教职工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组、工会
2026年3月9日






